
工程预算编制说明(审)
一、编制依据

由福建省华水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华亭镇湖头溪护岸水毁修复工程》施工图。

 编制办法：依据福建省水利厅闽水建设〔2021〕2 号文颁发的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等造价文件的通知进行编制。

闽水建设〔2021〕5 号:福建省水利厅关于 颁布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》 等造价文件的通知

闽水函〔2022〕1089号:福建省水利厅关于调整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有关内容的通知

定额依据：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、《福建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》及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预算机械台班费定额》。不足部分套用相关专业定额的消耗量。

上述定额缺省的参照执行其他专业最新版本的预算定额。

二、人工及材料单价

人工预算单价：技工120元/工日；普工85元/工日。

材料预算价格：参照福建省建设工程工料机信息网福建省2025年07月份下半月莆田地区材料价（不含税价）、《2024年福建省建设工程定额相关材料综合价格》。

三、费率取用　

根据福建省水利厅2021年1月13日关于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颁布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等造价文件的通知》(闽水建设〔2021〕2 号)，根据本工程施工条件，工程取费按低值计算，中标后不再调整：

其他直接费：费率按2%计。

间接费：土方工程按直接费的9％计算；石方开挖工程按直接费的11%计算；土石填筑工程按直接费的8%计算；模板工程按直接费的6%计算；混凝土浇筑工程按直接费的11%计算；钢筋制安工程按直接费的6%计算；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工程按直接费的9%计算；疏浚工程按直接费的6%计算；生态景观工程按直接费的8%计算；其他工程按直接费的6%计算；管道安装工程按人工费的70%计算；设备安装工程按人工费的55%计算；利润按7%计。

税金按9.0%计，实际施工税率变化时，应根据国家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适时调整。

临时工程摊销费按1.5%计。

其他费用摊销按2%计。
安全文明生产措施费率：按一至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施工导流工程、施工交通工程的建安工作量投资之和的2.5%计取。
四、有关说明

本工程混凝土采商品混凝土。

本工程剩余土方不外弃。
